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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2－502） 
                                    府法訴字第 1020137085號 

訴  願  人：○ 

            代表人：○ 

            地址：○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 年 3

月 7日彰環廢字第 1020011236號等如下附表共 24件函所附

按日連續處罰之裁處書，各處訴願人新臺幣 3萬元罰鍰（24

件裁處書共 72萬元），並分別於附表所載送達日期送達，提

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附表編號 1、2、3裁處書部分訴願不受理，其餘部分原

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

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本縣○（下稱違規地點）上以煤灰為原料從事加

工製造成水泥塊，惟因非已辦理登記或依法免辦理登記之工

廠（場），既未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

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定之再利用機構資格或取得其

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煤灰機構資格，而逕行

煤灰再利用行為，經原處分機關於 101 年 12 月 4 日查獲，

於 101 年 12 月 24 日彰環廢字第 1010064151 號函附裁處書

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 52條

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整，並限於 102年 1月

15日前改善完成，改善內容為於本縣取得經濟部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定之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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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構資格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煤灰

機構資格或將現場堆置之煤灰清理完妥，並將清理之相關證

明文件報請原處分機關查驗。原處分機關於 102年 1月 16、

17、18、21、22、23、24、25、28、29、30、31日及 2月 1、

4、5、6、8日現場複查，其堆置之煤灰仍未清理完成，而認

定訴願人未完成改善，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2 條後段規定

執行按日連續處罰，以違反時間為 102年 1月 16日起至 102

年 2 月 8 日止，共計 24 天，每日罰鍰 3 萬元，罰鍰金額共

72萬元。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

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附表： 
編

號 

處分函日期 

字號 

裁處書字號 違反時間 稽查 

時間 

罰鍰金

額（新臺

幣） 

送達 

日期 

違反時

間距送

達日期

之天數 

1 102.3.7 

彰環廢字第

1020011236號 

40-102-020010 102.1.16

（10時 25

分～10時

30分） 

102.1.16 3萬元 102.3.8 51 

2 102.3.7 

彰環廢字第

1020011239號 

40-102-030001 102.1.17

（13時 10

分～13時

15分） 

102.1.17 3萬元 102.3.8 50 

3 102.3.7 

彰環廢字第

1020011241號 

40-102-030002 102.1.18

（10時 10

分～10時

15分） 

102.1.18 3萬元 102.3.8 49 

4 102.3.14 

彰環廢字第

1020012067號 

40-102-030003 102.1.19  3萬元 102.3.18 58 

5 102.3.14 

彰環廢字第

1020012070號 

40-102-030004 102.1.20  3萬元 102.3.18 57 

6 102.3.14 

彰環廢字第

1020012072號 

40-102-030007 102.1.21

（12時 30

分～12時

102.1.21 3萬元 102.3.1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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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 

7 102.3.15 

彰環廢字第

1020012753號 

40-102-030010 102.1.22

（14時5分

～14時 10

分） 

102.1.22 3萬元 102.3.19 56 

8 102.3.15 

彰環廢字第

1020012754號 

40-102-030011 102.1.23

（14時 15

分～14時

20分） 

102.1.23 3萬元 102.3.19 55 

9 102.3.15 

彰環廢字第

1020012755號 

40-102-030012 102.1.24

（11時0分

～11時 5

分） 

102.1.24 3萬元 102.3.19 54 

10 102.3.15 

彰環廢字第

1020012756號 

40-102-030013 102.1.25

（10時 45

分～10時

50分） 

102.1.25 3萬元 102.3.19 53 

11 102.3.21 

彰環廢字第

1020013026號 

40-102-030016 102.1.26  3萬元 102.3.22 55 

12 102.3.21 

彰環廢字第

1020013030號 

40-102-030017 102.1.27  3萬元 102.3.22 54 

13 102.3.21 

彰環廢字第

1020013031號 

40-102-030015 102.1.28

（14時 45

分～14時

50分） 

102.1.28 3萬元 102.3.22 53 

14 102.3.21 

彰環廢字第

1020013033號 

40-102-030019 102.1.30

（10時 35

分～10時

40分） 

102.1.30 3萬元 102.3.22 51 

15 102.3.21 

彰環廢字第

1020013046號 

40-102-030018 102.1.29

（10時 30

分～10時

35分） 

102.1.29 3萬元 102.3.22 52 

16 102.3.21 

彰環廢字第

1020013048號 

40-102-030020 102.1.31

（13時0分

～13時 5

102.1.31 3萬元 102.3.2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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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7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44函 

40-102-030034 102.2.7  3萬元 102.4.2 54 

18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45號 

40-102-030033 102.2.8

（15時0分

～15時 5

分） 

102.2.8 3萬元 102.4.3 54 

19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46號 

40-102-030032 102.2.6

（11時5分

～11時 15

分） 

102.2.6 3萬元 102.4.2 55 

20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47號 

40-102-030027 102.2.1

（11時5分

～11時 10

分） 

102.2.1 3萬元 102.4.2 60 

21 102.4.1 

彰環廢字

1020015848號 

40-102-030028 102.2.2  3萬元 102.4.2 59 

22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49號 

40-102-030029 102.2.3  3萬元 102.4.2 58 

23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50號 

40-102-030030 102.2.4

（10時 45

分～10時

50分） 

102.2.4 3萬元 102.4.2 57 

24 102.4.1 

彰環廢字第

1020015851號 

40-102-030031 102.2.5

（10時 20

分～10時

25分） 

102.2.5 3萬元 102.4.2 56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按○(以下簡稱○)向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

司收集煤灰再利用，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

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

單可稽，故該煤灰之所有人為○。如原處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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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不得將煤灰堆置於前開土地上，則依法負

有清除義務者為該煤灰之所有人○，應命○清除

堆置於前開土地上之煤灰。 

（二）又○負責處理○之業務，其向他人承租違規地點

土地堆置煤灰，委託訴願人以該煤灰為原料，加

工製造成水泥塊，1立方公尺水泥塊之售價為 500

元，訴願人向○借用前開土地進行以煤灰為原料

而製造水泥塊之加工工作，此有「土地出借契約

書」可稽。訴願人於上開地點從事以煤灰為原料

而製造水泥塊之加工行為，因收受原處分機關 101

年 12月 24日彰環廢字第 1010064151號裁處書對

訴願人罰鍰新台幣 3萬元，及命訴願人於 102年 1

月 15 日前改善完成之行政處分後，已於 101 年

12月 29日將加工製造水泥塊之機具全數撤離前開

土地，並依前開裁處書繳納罰鍰 3 萬元完竣，故

訴願人已完成改善行為，亦即訴願人已無違章行

為存在。至於堆置於前開土地上之煤灰係○所

有，且○事後並無增加堆置煤灰於前開土地上，

亦即事後並無發生新的違規行為，依法負有清除

義務者為該煤灰之所有人○，則原處分機關應命

○進行清除之工作，而非對進行煤灰加工行為之

訴願人先後為 24次各罰鍰 3萬元之行政處分，該

等行政處分顯然不符合行政上之比例原則，原行

政處分確有違誤云云。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2 條規定：「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 39 條第 1

項、…。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

日連續處罰」。本案前經本局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第 39條第 1項規定處分在案( 101年 12 月 24日

彰環廢字第 1010064151號書函) ，並限於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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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I5 日前改善完成，惟屆滿仍未向本局提報相

關改善完妥證明文件報請查驗，且經本局派員於

102年 1 月 16、17、18、21、22、 23、24、25、

28、29、30、31日及 2月 1、4、5、6、8日現場

稽查仍遺留有煤灰未清理完成，核認定未完成改

善，本局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2條規定執行按日

連續處罰，依法裁處，實無不當。 

 （二）本案訴願人雖主張已於 101 年 12 月 29 日將加工

製造水泥塊之機具全數撤離、煤灰為他人所有，

但查本局 102年 1月 17日及 2月 8日現場稽查所

拍攝之相片顯示，現場仍留有製造加工所需之機

具。次查訴願人與○訂有「土地出借契約書」於

違規地點從事煤灰加工作業，本局於 101年 12 月

4 日查獲屬實，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處分，並限於 102年 l月 15日前改善完成

(改善內容為於本縣取得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附表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定之

再利用機構資格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

告再利用煤灰機構資格或將現場堆置之煤灰清理

完妥，並將清理之相關證明文件報請本局查

驗) ，訴願人亦無提出異議。再查訴願人將現場

遺留之煤灰清理完成後，於 102 年 4 月 2 日報請

本局備查有案。上述全然顯示訴願人之主張，均

為推拖卸責之詞，與事實不符。本局依法核認訴

願人未完成改善，並依法執行按日連續處分實無

不當云云。 

理 由 

一、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3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

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

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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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同法第 52條規定：「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

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

續處罰。」 

二、 次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 1 條規定：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同法第 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

事業，指本法第二條第四項以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本辦法所稱再利用，指事

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材

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良、新生地、填土（地）

或經本部認定之用途行為。前項再利用機構以經政府機

關登記有案或依法律規定免辦理登記之農工商廠（場）

為限。」、同法第 3條規定：「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公告之事業，於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

後，始得於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其非屬公告之事業

者，得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安

定或再利用技術成熟者，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得逕依附表

所列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前項附表所列之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如有污染環境之虞者，本部得暫

停其再利用；其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之。非屬第二項

之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者，應經本部許可，始得

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前項許可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

及通案再利用許可。」、同法第 3條附表： 

再利用種 

類 

再利用管理方式 

編號三、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燃煤發電廠或及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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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灰      

 

燃煤鍋爐產生之飛灰或底灰。但依相關法

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 

（一）飛灰：高爐爐石粉原料、水泥原料、水

泥製品原料、混凝土攙和物、陶瓷磚瓦原

料、顆粒保溫材原料、人工粒料原料或非

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二）底灰：水泥原料、混凝土粒料、混凝土

粒料原料、陶瓷磚瓦原料、顆粒保溫材原

料、人工粒料原料、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

地材料或級配配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列資格：                   

（一）飛灰：領有工廠登記證或符合免辦理登

記規定之製造業，其產品至少為下列之一

項：高爐爐石粉、水泥、水泥製品、預拌

混凝土、陶瓷磚瓦製品、顆粒保溫材料、

人工粒料或其他相關產品。但直接再利用

於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用途者，其

資格及產品不在此限。 

（二）底灰：領有工廠登記證或符合免辦理登

記規定之製造業，其產品至少為下列之一

項：水泥、預拌混凝土、混凝土粒料、陶

瓷磚瓦製品、顆粒保溫材料、人工粒料、

級配或其他相關產品。但直接再利用於非

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用途者，其資格

及產品不在此限。                       

（三）直接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

料用途者需符合下列資格：                           

    1.公共工程：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中載明使用再生材料之種

類及數量，向工程招標單位申請工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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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煤灰文件，始得向煤灰產生者取用。                   

    2.非公共工程：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中載明使用再生材料之

種類及數量，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或

雜項執照後，始得向煤灰產生者取用。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於級配配料用途者，應依道路工

程施工規範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底灰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但貯存場所

應設有排水收集設施。                               

（三）再利用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

際標準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三、 又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第 3 條規

定：「前條所稱改善，指因違反本法及其相關規定，經

處分機關處分後，所為停止違規行為、清理廢棄物、使

受污染環境復原或為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行為。本法所稱

改善完成，指完成前項改善行為，並檢齊證明文件報請

處分機關查驗，經處分機關查驗符合規定者。」、第 6

條第 1款規定：「按日連續處罰之起算日，依下列規定：

一、未於改善期限屆滿前檢齊完成改善證明文件，向處

分機關報請查驗者，自其改善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算。」 

四、 經查訴願人不服按日連續處分如前開附表共 24 件，其

中附表編號 1、2、3即原處分機關 102年 3月 7日彰環

廢字第 1020011236、1020011239、1020011241 號書函

（裁處書字號： 40-102-020010、 40-102-030001、

40-102-030002）等 3件，係於 102年 3月 8日送達訴

願人，此有原處分機關所提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而訴願

人遲至 102年 4月 15日始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 14條



 10 

第 1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

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顯然已逾訴願法定期間，

故訴願人此部分訴願不合法，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 款

規定「訴願事件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

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應為不受理之

決定，先予敘明。 

五、 按，行政機關對於按日連續處罰之數個（每日）違法事

實，除法律明定視為有違法事實存在者外，均應依職權

調查證據，並憑證據逐一認定，原不得僅憑其中一次

（日）之違法事實，作為處罰其他數個（數日）違法事

實之基礎；又連續處罰固屬行政執行罰之性質，惟按日

連續處罰之規定，旨在警惕督促行為人履行義務，改善

違規情事，維護附近居民健康。故主管機關對於行為人

施予按日連續處罰，除應證明處罰之日確有違規事實存

在外，其處分書應依未完成改善之日儘速作成，並即時

送達相對人，俾符連續處罰促使行為人及早改善違規行

為，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

訴字第 2161 號判決引用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249 號、95年度判字第 1172號、96年度判字第 141 號、

97 年度判字第 361 號、97 年度判字第 362 號、98 年

度判字第 99號、98年度判字第 56號等判決見解參照）。

又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旨在警惕督促受處分人改善違

規情事，原處分之機關自應儘速按日送達舉發通知書或

處分書，否則難謂有警惕督促之功能（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判字第 2573 號判決、80年度判字第 2412號判決

見解參照）。另廢棄物清理法第 52條按日連續處罰之規

定，係屬行政執行罰，在使主管行政機關督促受處分人

儘速完成改善行為，以符合法律之要求及目的。而按日

連續處罰係處分違章者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行為，與行

政秩序罰以一違章行為構成一處分，二者並不相同。又

行政執行罰，係賦予原處分機關基於主管機關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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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受處分人改善完成前，盡其輔導、督促受處分人改

善之職責，原處分機關自應於稽查後，儘速按日送達舉

發通知單或處分書，以符連續處罰促使行為人早日改善

違規行為，維護環境及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否則難謂

有警惕督促之功能，而與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有違（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 95年訴字第 265號判決參照）。 

六、 卷查訴願人為未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或依法律規定免

辦理登記之農工商廠（場）之再利用機構，此為訴願人

所不爭之事實，訴願人於違規地點進行以煤灰為原料而

製造水泥塊之加工工作，經原處分機關以 101年 12 月

24日彰環廢字第 1010064151號函附裁處書，以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第 39條第 1項及第 52條規定裁處罰鍰新台

幣 3萬元，及限於 102年 1月 15日 前改善完成，改善

內容為於本縣取得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附表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定之再利用機構資格

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煤灰機構資

格或將現場堆置之煤灰清理完妥，並將清理之相關證明

文件報請本局查驗，屆期仍未完成改善，將依法執行按

日連續處罰在案，因期限屆滿後，原處分機關於現場複

查，發現仍遺留有煤灰未清理完成，因而核認未完成改

善，認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9條第 1項及第 52條規

定，裁處訴願人自 102年 1月 16日至 102年 2月 8日

止，按日連續處罰各 3萬元罰鍰之處分。因原處分機關

僅分別於 102 年 1 月 16、17、18、21、22、23、24、

25、28、29、30、31 日及同年 2 月 1、4、5、6、8 日

17 次前往稽查，是以裁處書字號：40-102-030003、

40-102-030004、 40-102-030016、 40-102-030017、

40-102-030034、40-102-030028、40-102-030029 等 7

件處分書，均係未按日稽查認定訴願人未改善，再按日

處分並送達訴願人，督促訴願人改善，原處分機關自有

未於訴願人改善完成前，盡其輔導及督促訴願人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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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依前揭說明所示，均難謂適法。而裁處書字號：

40-102-030007、 40-102-030010、 40-102-030011、

40-102-030012、 40-102-030013、 40-102-030015、

40-102-030019、 40-102-030018、 40-102-030020、

40-102-030033、 40-102-030032、 40-102-030027、

40-102-030030、40-102-030031等 14件處分，雖有按

日稽查，認定訴願人未改善，再按日處分，惟查該 14

件處分之送達日期，均距違反時間 49 日以上，亦不符

合應儘速按日送達處分書給訴願人，未有警惕督促之功

能，揆諸前揭實務見解，自屬違誤。 

七、 再者，按日連續處罰之前提係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此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52 條後段所明定。又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第 3 條規定：「前條

所稱改善，指因違反本法及其相關規定，經處分機關處

分後，所為停止違規行為、清理廢棄物、使受污染環境

復原或為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行為。本法所稱改善完成，

指完成前項改善行為，並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

驗，經處分機關查驗符合規定者。」，原處分機關 101

年 12月 24日彰環廢字第 1010064151號函裁處訴願人

之理由，係以訴願人未於本縣已辦理登記或依法免辦理

登記之工廠（場），未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

理辦法附表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定之再利用機

構資格或取得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

煤灰機構資格，而於本縣逕行煤灰再利用之行為，亦即

以訴願人未取得合法再利用機構資格而逕行煤灰再利

用之違規行為為處罰理由，若訴願人仍欲再為煤灰加工

之再利用行為，則訴願人違規行為之改善方式為應取得

合法再利用機構資格，若訴願人不再為煤灰加工之再利

用行為，且該煤灰非屬訴願人所有時，則訴願人將無從

依原處分機關所定之改善方式辦理。是以訴願人主張已

於 101年 12月 29日撤離加工製造水泥塊之機具，顯見



 13 

訴願人已停止其違規行為，不欲於違規地點再為煤灰加

工之再利用行為，則訴願人無須進行取得合法再利用機

構資格之改善行為誠屬當然。雖原處分機關辯稱依 102

年 1月 17日及 2月 8日現場稽查所拍攝之相片顯示現

場仍留有製造加工所需之機具，惟查該照片上所顯示之

機具為挖土機等簡單機具，是否確為訴願人進行煤灰加

工製造成水泥塊所用機具，原處分機關並未敘明。又訴

願人提出 101年 12月 28日與○終止土地出借契約書主

張該煤灰係○所有，且其係受負責處理○業務之○委託

於違規地點以煤灰為原料加工製造水泥塊，此有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

制遞送三聯單及土地出借契約書及終止土地出借契約

書在卷可稽，則訴願人已終止土地使用，且表示非該煤

灰之所有人，是否仍負有清除義務，要非無疑，原處分

機關既未確認訴願人是否已停止違規行為及釐清煤灰

清除應負責之人歸屬問題，逕以訴願人堆置煤灰仍未清

理完成，未完成改善行為為由，按日連續處罰訴願人如

附表 24 件裁罰，似有查證不確實而影響裁處行為適法

性之虞，併予敘明。 

八、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不合法，其餘部分為有理由，

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款及第 81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  仲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白文謙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李玲瑩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張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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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張富慶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簡金晃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7   月    10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依據 101 年 9 月 6 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 229 條規定：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下列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

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

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

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

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

記次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依法律之規定應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

要，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幣六十萬元。」，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

月內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240號） 


